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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降低落户条件壮大

人口规模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

为促进人才和劳动力资源有序流入，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降低落户条件壮大人口规模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榕政办

〔2020〕112 号）和相关户籍政策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适用对象

（一）外省市户口迁入福州。

（二）福州市辖的六县（市）、长乐区户口迁入五城区。

二、办理流程

（一）六县（市）、长乐区户口迁入五城区的，申请人向迁

入地公安派出所提出申请，当场办结。

（二）福建省内外地市户口迁入福州的，申请人向迁入地县

级公安机关户政窗口（附件 1）或公安派出所提出申请，公安机

关当场出具《福建省居民户口网上迁移业务受理单》。两个工作日

后，申请人持《福建省居民户口网上迁移业务受理单》到迁入地

公安派出所办理。

（三）福建省外户口迁入福州的，申请人向迁入地县级公安

机关户政窗口提出申请，公安机关当场签发《准予迁入证明》。申

请人持《准予迁入证明》向迁出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

后持《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到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

三、申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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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投靠类户口迁入的，迁移人本人或者单位集体户户

口协管员提出申请；整户迁移的，可以由家庭户户主提出申请。

（二）投靠类户口迁入的，被投靠人提出申请。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投靠除父母

以外近亲属的，需由法定监护人到场签字同意投靠落户。

除就学迁入院校集体户外，未成年人只可办理投靠近亲属，

或与近亲属随迁，申请时提供父母《结婚证》，且不能单独立为家

庭户户主。

父母离婚的未成年子女户口迁入的，另需提交《离婚证》和

经民政部门确认的子女抚养方的离婚协议书，或生效的人民法院

离婚判决书，或离婚民事调解书。（1）迁入抚养方的，由抚养方

提出申请；（2）迁入非抚养方或未确定子女抚养方的，由被投靠

人提出申请，父母双方应当同时到公安机关当场签字同意。

非婚生的未成年子女投靠非出生申报方的父或母，父母双方

应当同时到公安机关当场签字同意，并征得与未成年子女有抚养

教育关系继父母的同意。

（四）本人因故无法申请办理的，可以书面委托家庭户内成

员或者直系亲属代为申请办理，同时提交双方《居民身份证》。

（五）提供的申请证明材料应当为原件。16 周岁以上人员落

户时，需提供居民身份证标准的一寸白底照片一张。

四、落户类型及申请材料

（一）落户合法稳定住所立家庭户的，提供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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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附件２）；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本人（或近亲属）合法稳定住所权属凭证。近亲属权属凭

证的，另需提交与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近亲属关系证

明。夫妻一方所有权（或使用权）可视为夫妻双方共有，双方近

亲属均可申请迁入；

4.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近亲属随迁的，提交与房屋

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近亲属关系证明；

5.全部房屋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同意落户的声明书(附件3)。

（二）落户单位名下产权住房立家庭户的，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单位名下合法稳定住所《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4.合法稳定就业凭证；

5.单位职工近亲属随迁的，提供与户口迁入职工的近亲属关

系证明；

6.单位同意落户的声明书（附件 4）。

（三）落户单位集体户的，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合法稳定就业凭证；

4.单位职工近亲属随迁的，另需提供与户口迁入职工的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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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关系证明；

5.迁入人及其配偶在五城区或同一县（市、长乐区）范围无

合法产权房屋的声明书（附件 5）；

6.单位同意落户的声明书。

（四）落户商住楼集体户的，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本人（或近亲属）《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近亲属所有权的，提交与房屋所有权人的近亲属关系证明。夫妻

一方所有权可视为夫妻双方共有，双方近亲属均可申请迁入；

4.房屋所有权人近亲属随迁的，提供与房屋所有权人的近亲

属关系证明；

5.全部房屋所有权人同意落户的声明书。

（五）落户就业和人事人才中心集体户（附件 6）的，可自

愿选择任一集体户落户，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下列凭证之一：

（1）国家承认的高等院校学历证书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2）中等专业学校（或职业院校、技工学校）毕业证书；

（3）国（境）外院校毕业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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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

（5）职业技能资格（等级）证书；

（6）县级（含）以上人社部门出具的《引进人才落户证明》；

4.近亲属随迁的，提供与申请落户人的近亲属关系证明。

（六）落户人才公寓集体户的，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福州市人才公寓房屋租赁合同，或市级人才（或人社）部

门出具的《引进人才落户证明》；

4.近亲属随迁的，提供与申请落户人的近亲属关系证明。

（七）落户六县（市）、长乐区和仓山区的三江口区域租赁

私有住房立家庭户的，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承租人《居民身份证》；

3.经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租赁私有住房备案

凭证（附件 7）；

4.房屋租赁合同；

5.近亲属随迁的，提供与承租人的近亲属关系证明；

6.全部私有住房所有权人同意落户声明书；

7.迁入人及其配偶在同一县（市、长乐区）范围无合法产权

房屋的声明书（迁入仓山区的三江口区域的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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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承租人及其近亲属落户私有住房地址后，私有住房房屋

所有权人不同意承租人及其近亲属继续落户的，自私有住房所有

权人向公安派出所书面申请要求承租人及其近亲属户口迁出之日

起超过 30 日，承租人仍拒不配合迁出的，公安机关将承租人及其

近亲属户口迁入公安派出所设立的公共地址集体户。

（八）无法提供上述七类落户地址材料的，可以自愿选择落

户便于工作、生活的任一公安派出所设立的公共地址集体户，提

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近亲属随迁的，提供近亲属关系证明；

4.迁入人及其配偶在五城区或同一县（市、长乐区）范围无

合法产权房屋的声明书。

五、投靠类型及申请材料

（一）家庭户近亲属投靠的，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双方《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投靠人与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近亲属关系证明；

4.除夫妻投靠、未达法定婚龄子女投靠父母外，其他近亲属

投靠的，另需提供合法稳定住所权属凭证和房屋所有权人（或使

用权人）同意落户的声明书，夫妻一方产权可视为夫妻双方共有，

双方近亲属均可申请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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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院校学生集体户外，集体户（含集体户地址上设立

的家庭户）近亲属投靠的，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双方《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近亲属关系证明；

4.迁入人及其配偶在五城区或同一县（市、长乐区）范围无

合法产权房屋的声明书；

5.迁入单位房屋所有权住房或单位集体户的，提供单位同意

落户的声明书；迁入商住楼集体户的，提供具有商业住房产权的

被投靠人同意落户的声明书。

（三）公婆（或岳父母）与儿媳（或女婿）之间相互投靠。

被投靠人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儿媳（或女婿）与公婆（或岳父母）

可以申请相互投靠落户。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双方《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子女《结婚证》、子女与父母关系证明；

4.被投靠人本人合法稳定住所权属凭证。

（四）未成年继子女投靠与继子女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

（或继母），提供以下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双方《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亲生父亲(或母亲)和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母(或继父)《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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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亲生父母《离婚证》和经民政部门确认的子女抚养方的离

婚协议书，或生效的人民法院离婚判决书，或离婚民事调解书；

5.亲生父母双方同时到公安机关当场签字同意。

六、集体户设立

（一）设立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集体户。编

制或者从业人数满 5人（含）以上的，可向辖区公安派出所申请，

户政窗口民警当场办理。提供下列材料：

1.申请设立集体户的报告（附件 8）；

2.批准单位成立文件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工商营业执照；

3.本单位名下办公场所或者职工集中居住的合法稳定住所

权属凭证，或党委、政府部门关于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办公场

所启用的批文或会议纪要；

4.编办核定的本单位编制文件或者从业人员缴纳社保人员

花名册；

5.本单位指定的户口协管员《居民身份证》。

（二）设立人才公寓集体户。用于登记居住在人才公寓的人

员及其近亲属户口，由人才公寓管理部门向辖区公安派出所申

请，户政窗口民警当场办理。提供下列材料：

1.申请设立集体户的报告；

2.市委人才办关于设立人才公寓集体户批文；

3.人才公寓集体户指定的户口协管员《居民身份证》。

（三）设立商住楼集体户。以楼座为单位设立，用于登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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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楼各房屋所有权人及其近亲属户口，首位商住楼房屋所有权人

向辖区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入时设立。提供下列材料：

1.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商业住房《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登记证书》。

七、集体户管理（含集体户地址上设立的家庭户）

（一）迁入集体户的，应当与公安派出所签定《集体户落户

人员公约》（附件 9），据实提供实际居住地址、联系电话、工作

单位，若有变动的，应当及时主动向派出所申报相关变动情况。

（二）集体户户成员之间存在近亲属关系的，依申请可在集

体户地址上设立家庭户，其家庭成员一并迁入。

（三）户口登记在集体户地址（含集体户地址上设立的家庭

户）或租赁私有住房地址的，在五城区、同一县（市、长乐区）

范围内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应当将户口迁至本人合法稳定住所。

（四）集体户户成员，因需要可以向公安派出所或单位集体

户户口协管员申请借用《集体户口簿》户口登记卡和集体户首页

复印件（加盖公安派出所户口专用章）。

八、工作要求

（一）迁入人员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中父母、配偶信息不全的，

由落户地派出所在办理落户手续时一并采集。

（二）申请人故意隐瞒、欺骗或提供虚假证明、承诺声明的，

取消落户资格，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已办理落户的，注销户口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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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并退回原籍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附则

（一）本文中“五城区”包括：鼓楼、台江、仓山、马尾、

晋安;“六县(市)”包括: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福清。

“仓山区的三江口区域”包括：仓山区城门镇下洋村、漳岚

村、壁头村、梁厝村、厚峰村、洋坑村、绍岐村、濂江村、狮山

村、福濂村、潘墩村、清富村、湖际村的区域。

（二）本文中“父母”包括：亲生父母、养父母。

“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

“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

“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三）本文中“亲属关系证明”包括：

1.《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出生证件》、《收养证》、《公

证书》等法定证件或者司法文书；

2.《离婚证》和经民政部门确认的离婚协议书，或生效的人

民法院离婚判决书，或离婚民事调解书；

3.公安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4.均无法提供的，可通过提供父母子女双方 DNA 亲子司法鉴

定书（附包含亲权司法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复印件）

和双方现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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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文中“合法稳定住所”包括：

1.自有住房(含商品住房、安置房、二手房、限价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自建住房、集资住房、与政府共有产权住房）；

2.本人公共租赁住房(含原廉租住房、房管部门直管公房)。

“合法稳定住所权属凭证”包括：

1.《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2.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未标明房屋详细地址的，另需提

供地名办（或街道乡镇民政部门）出具的《门牌号码使用证书》

（或《门牌号码更名（命名）证书》）或公安派出所出具的《门牌

号码调查报告》（附件 10）；

3.公有房屋租赁使用凭证或租赁合同；

4.已交房但尚未取得产权凭证的成套商品房，提供购房合同

和《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申请登记表》或《商品房买卖预售预告

登记证书》或《不动产买卖预售预告登记证书》；

5.已交房但尚未取得产权凭证的拆迁安置房，提供拆迁协议

书和《房屋排房单》（或其他交房凭证）；

6.经房管、国土或自然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自建住房，

提供房屋建筑许可证（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其他凭证，并

由警务区民警核实房屋情况，填写《门牌号码调查报告》。

注：房屋所有权人死亡的，其直系亲属可以申请迁入。户口

迁入后若房屋相关权益人提出异议，经公安机关调查或法院判决

（或裁定、决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份额的已落户人员户口应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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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原迁出地或迁入公安派出所设立的公共集体户。

尚未取得房屋权证的拆迁安置住房所有权人死亡的，拆迁安

置协议中被安置方的直系亲属可以申请迁入；若提供人民法院对

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分割的判决书（或裁定书、决定书）或《继

承公证书》中确定的继承人及其直系亲属，也可以申请迁入。

（五）本文中“使用权人”指公共租赁住房(含原廉租住房、

房管部门直管公房)承租使用人。

（六）本文中“合法稳定就业凭证” 包括：

1.县级以上组织、人社、教育部门的调令或任职文件（含本

系统本部门单位内部调动）；

2.县级以上组织、人社、教育部门签章的《福建省公务员录

用通知书》或《福建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录用通知

书》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通知书》或其他任职文件；

3.本单位缴纳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凭证；

4.在本辖区依法注册登记的工商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七）本细则所涉及内容与此前相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本细

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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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级公安机关户政窗口一览表

区县市 县级公安机关户政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鼓楼区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公园路89号鼓楼行政服务
中心

0591-87622713

台江区 福州市台江区广达路 349号 0591-63193529

仓山区 福州市仓山区朝阳路 30号 0591-83535923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 27号马尾行政服务
中心

0591-63158207

晋安区
福州市晋安区竹屿路 6号东二环泰禾 C5座
晋安区市民服务中心

0591-83657981

上街
(高新区)

闽侯县上街镇高新大道 6-14号高新区行
政（市民）服务中心

0591-22192265

长乐区 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路 475号政法小区 0591-22055606

闽侯县
闽侯县甘蔗街道滨江西大道 55号行政服
务中心

0591-22060918

连江县 连江县文笔东路4号五大中心市民服务中心 0591-22133710

罗源县 罗源县三中路 9-3行政服务中心 0591-26873323

闽清县 闽清县梅城镇溪滨路 1号行政服务中心 0591-62300877

永泰县
永泰县城峰镇刘岐村立塘 66号万冠双子星

永泰县行政服务中心
0591-62275608

福清市 福清市音西清昌大道 57号福清市公安局
0591-85195220
0591-8519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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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落户申请和材料真实性声明书

本人 联系电话： , 公民身份

号码:

因（□取得房屋所有权凭证、□投靠近亲属、□引进人才、□创业就业、□居住生活、

□其他原因： ），申请将 位人员户口迁入

，(投靠落户的,被投靠人姓名： , 公民身份

号码：

申请人与被投靠人为 关系）。迁移人员：

编号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与户主关系

1

2

3

4

5

6

本人因 无法到公安机关申请，特委托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与本人为 亲属关系）代为

本人办理此次申请。（注：委托对象应是家庭户内成员或者直系亲属，办理同时

提交双方《居民身份证》。）

警示：公安机关将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如确系当事人弄虚作

假非法落户，公安机关将根据公安部有关规定注销此次迁移的户口，同时纳入

个人诚信评价体系。构成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人声明：本人已阅读上述,确认本次申请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如有虚

假或隐瞒,本人承当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 17 —

附件 3:

房屋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同意落户声明书

本人 ，公民身份

号码:

本房屋登记权证中地址为： ，实际

标准地址为： ，房屋所有
权（或使用权）为本人所有，本人作为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同意
以下（ ）位本人近亲属落户本房屋地址上。（注：全部产权人或
使用权人均需签署同意落户）

编号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1

2

3

4

5

6

本人声明：上述声明内容完全真实。如果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

声明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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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单位同意落户声明书

本单位（名称） ， 房屋（集体

户）地址为 ，（集体户户主姓名： 公民身份

号码:

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为本单位所有，本单位作为所有权人（或使

用权人），同意以下（ ）人落户本房屋地址上。

编号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1

2

3

4

5

6

本单位声明：上述声明内容完全真实。如果虚假，愿意承担相关

法律责任。

声明单位：（加盖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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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无合法产权房屋声明书

本人 联系电话： ,公民身份

号码:

根据户籍管理规定，现郑重声明：本次迁入人员及配偶在（□五城

区、□长乐区、□闽侯县、□连江县、□罗源县、□闽清县、□永

泰县、□福清市）范围内没有合法产权住房。

编号 迁入人或配偶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1

2

3

4

5

6

本人郑重声明：以上内容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无条件同意公

安机关撤销此次办理的业务，并承当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及个人

诚信负面评价。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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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福州市就业和人事人才中心集体户地址一览表

区县市 就业和人事人才中心集体户地址 所属公安派出所

福州市 福州市仓山区金环路 6号
福州市公安局金山
派出所

鼓楼区 福州市鼓楼区津泰路 98号
福州市公安局东街
派出所

台江区 福州市台江区广达路 349号
福州市公安局洋中
派出所

仓山区 福州市仓山区美敦路102号美敦苑 502单元
福州市公安局下渡
派出所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西路 59号
福州市公安局罗星
派出所

晋安区
福州市晋安区鹤林路 57号人事人才公共
服务中心

福州市公安局岳峰
派出所

上街
(高新区)

闽侯县上街镇高新大道 6-14号高新苑 29
号楼

福州市公安局长安
派出所

长乐区

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街道解放路 27号长乐
市政府大院 17座

长乐区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

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镇东湖路 1号 4栋（滨
海新城集体户）

长乐区公安局文武
砂边防派出所

闽侯县 闽侯县甘蔗街道交通路 2号
闽侯县公安局甘蔗
派出所

连江县 连江县莲荷东路百凤花园 17座 204
连江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

罗源县 罗源县三中路 9-3号
罗源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

闽清县 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大街 94号
闽清县公安局梅城
派出所

永泰县 永泰县城峰镇刘岐安置房永祥苑 1号
永泰县公安局城峰
派出所

福清市 福清市玉屏一拂街 114号
福清市公安局玉屏
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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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私有住房租赁登记备案部门、地址一览表

市县区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鼓楼、台

江、仓

山、晋安

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

152号

0591-87620220

0591-87551560

马尾区 马尾区国有房产中心
福州市马尾区济安路

171号
0591-83683039

长乐区
长乐区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

福州市长乐区首占财富

广场行政服务中心
0591-28821821

上街

（高新

区）

上街（高新区）不动

产登记和交易中心

闽侯县上街镇高新大

道 6-14号高新区行政

（市民）服务中心

0591-22192308

闽侯县
闽侯县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

闽侯县甘蔗街道滨江

西大道 55号行政服务

中心

0591-22060117

连江县
连江县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

连江县文笔东路4号五

大中心综合大楼4楼不

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

0591-62137555

罗源县
罗源县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

罗源县凤山镇三中路9-2

行政服务中心
0591-26860123

闽清县
闽清县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

闽清县梅城镇溪滨路 1

号行政服务中心
0591-62300852

永泰县
永泰县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

永泰县城峰镇刘岐村立

塘 66号万冠双子星永

泰县行政服务中心

0591-62275612

福清市
福清市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

福清市音西清荣大道

166号两馆一中心市民

服务中心

0591-8519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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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申请设立集体户报告

为方便本单位人员落户，现由本单位工作人员 (姓名)、公民

身份号码： ，

向公安机关申请成立单位集体户。本单位

(单位名称)，属□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人才公寓，

申请设立的集体户地址为： 本单位指定 公民

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作为本集体户户口协管员，协助公安
机关办理户口登记。

提供的材料：
1. □批准单位成立文件，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工商营业执照；

2. □办公场所或者职工集中居住的合法稳定住所产权证明，

3. □党委、政府部门关于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启用的批文

或会议纪要；

4. □编办核定的本单位编制文件，或者□从业人员缴纳社保人员花名

册；（注：编制或者从业人数满 5人（含）以上）

5. □市委人才办关于设立人才公寓集体户批文；（人才公寓集体户）

6. □本单位指定的户口协管员《居民身份证》。

本单位声明，所有提供的材料均为真实的，如有虚假，经查实的，
户口登记机关予以撤销集体户，并根据《福建省居民户口登记管理办
法》予以处罚。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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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

落户人： ；联系电话： ；公民

身份号码:

实际居住地址： ；

直系亲属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一、为加强对集体户落户人员的服务管理,凡申请在集体户落户的

人员有义务据实申报户口登记事项,积极配合派出所做好相关户籍管理

工作。

二、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要对提供的申报材料及无合法产

权住房的声明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要据实提供实际居住地址、联系

电话、工作单位。若发生变动的，应当及时向派出所申报相关变动情

况，以方便联系，共同做好户籍管理与服务。

四、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在本地取得合法稳定住所的，应

及时将户口迁往合法稳定住所处。

五、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取得外国籍的，应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办理户口注销；应征入伍的，应在入伍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和入伍

通知书办理户口注销。

六、本“公约”一式两份，由申请人、派出所分别存放，妥善保管。

落户人联系电话： 派出所户籍窗口联系电话：

申请落户人签字： 派出所户口专用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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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门牌号码调查报告

申请落户人员： (姓名),公民身份

号码：

提供合法稳定住所凭证（□土地使用证、□建筑许可证、□其

他 ： ）， 证 件 编

号 ： ， 记 载 地 址

为： 。

经调查，该凭证对应标准地址为：

。

特此报告。

调查民警：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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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 印发


